公开检查考核和奖惩制度
烟台市福建商会

为规范会员企业守法经营，促进自律发展，进一步提升商会正规化建设水平，依据商会《章程》《会员行为准则》和《会员自律公约》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检查考核方式
检查考核采取听取汇报、现场考察、查阅档案、民意测评等方式，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原则上每年检查考核一次，必要时可随时进行抽查。
二、检查考核内容
1、会员应当严以律己，自觉约束个人和企业行为，注
意小节，不得损害商会的整体利益及社会声誉。
2、会员要自觉维护企业在本行业、区域、市场内形成规范的竞争秩序，积极开展项目合作，努力提升商会整体竞争力。重点检查会员企业是否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章制度、行业内部条例以及商会《章程》的行为。
3、做到守法诚信经营，不做任何有损于商会形象的事。检查是否有假借商会名义为个人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4、要做到讲究信誉，遵循自愿、平等、守法、公平、
诚信的原则，努力提升商会的整体社会形象。
5、严格执行商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执行商会各项会议决议，重点检查是否有随意变更的行为。
6、积极参加商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着重检查是否有无正当理由三次以上不参加商会重要活动的行为。
7、是否有不经请示汇报，在其它场合以福建商会的名义进行个人承诺的行为。
8、是否有利用网络、微信、QQ群等舆论宣传工具发表不利于商会内部团结的言论或组织不利于商会团结的行动。 
9、会员企业要团结协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不搞拉帮结派等有损于商会团结的行为。
10、要对企业负责，对商会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家庭负责，重点检查是否有“黄、赌、毒”、酒后驾车、在公共场合酗酒滋事等危害社会的行为。
三、处罚措施
对违反本制度的会员，商会可采取书面或口头的形式进行提醒或质询，并视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书面批评；
    （二）商会内部警告或通报批评；
    （三）劝其退会；
    （四）情节严重或造成不良影响的，经理事会审议后予
以除名会员资格；
    （五）必要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给予吊销生产经营执照等处罚，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起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奖励制度
自觉遵守本制度的会员企业，符合下列条件的，商会可对其予以适当的表彰：
    （一）有完善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以保证本制度严格遵
守者；
（二）进行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或管理机制创新，贡
献突出者；
（三）诚信守法，市场信誉卓著者；
（四）热心商会建设，对商会的发展提出合理化意见、
建议并被主管机关或商会采纳者；
（五）其他方面成绩贡献突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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